
懲戒法院判決

111年度清字第35號

移 送  機 關  臺灣高等法院

代   表   人  李彥文     

被 付懲戒 人  楊淑慧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警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移送審理，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楊淑慧不受懲戒。

    事  實

壹、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楊淑慧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

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

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

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

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ll

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

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

依相關法令處理。」又銓敘部91年12月6日部法一字第09122

0264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

之身分，雖不發生專心從事職務或業務之規定，惟仍不得違

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等相關規定，亦即公務人員留

職停薪期間，不得組設公司營業、不得經營商業或掛名經營

商業等。楊淑慧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

警，自l03年1月1日服務迄今，曾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

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嗣於ll1年2月13日回職復薪。楊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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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該期間之行為仍應受公

務員服務法規範，先予敘明。

二、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

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

業，楊淑慧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

萬元，占該公司資本額總額50萬元之50%，雖未實際參與經

營，惟其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

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

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

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

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

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

限。」準此，公務人員投資行為須符合下列要件：（一）所

投資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二）僅得投資作為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

有限公司股東。（三）投資之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

股本總額10%。銓敘部78年9月9日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

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所稱『農、工、礦、

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因未將其他主要事業如林、漁、牧、

狩獵業、製造業……，逐一列舉，惟揆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目

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

資額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

限制，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換言之，其目

的似非在於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本件艾微兒公

司登記營業項目批發業、零售業、服務業、設計業等，即屬

上開函釋所指之投資事業。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

字第30064號函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但書所指『投

資』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在含意上原有不同，『經營』

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

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

言。至於『投資』，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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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公務

員……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

者，仍受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限制。」綜上，楊淑慧投資行

為已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其應受懲

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

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審理。

四、本件楊淑慧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

止其違法狀態，且其公司經營之事業非桃園地院所監督，爰

建請酌情審理其違法情節。   

五、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如附表甲證1-1至5（本件判決相

關證據編號詳附表）。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

    理  由

一、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楊淑慧自民國l03

年1月1日擔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迄

今，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期

間，竟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登記為該公司

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總額

50萬元之50%。被付懲戒人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持有股份

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其於知悉違法後即主動

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因認被付懲戒人

有違反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

第13條第1項規定，依法移請懲戒等語。

二、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但

書規定：「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

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

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

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於本次修正後，該但書關於投資限制規定，業已修正為第14

條第4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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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其立法理

由為該法修正前第13條公務員投資非屬其服務機關（構）監

督之營利事業限制，應合理兼顧公務員之理財自由，現行相

關法規對公務員投資已有相當規範，爰對公務員不得持有營

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僅以公務員所任職務對該營利事業

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者為限；至於公務員對該營利事業不

具監督管理權者，其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雖不受限，惟

仍不得因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而違反修正後第14條第1項及第2

項之經營商業規定等旨，是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就公務員單純

持有不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公司之股份或出資，且未參與經

營之情形，已不予限制。從而公務員單純違反修正前公務員

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投資限制之行為，因修正後已無投

資比例限制，自屬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參酌公務員懲

戒法第100條第2項所定應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規定之意

旨，不生違法問題。

三、經查：被付懲戒人於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自107年8月10日

起至111年4月6日止持有艾微兒公司股份比率達該公司資本

總額之50%，超過修正前之10%限制，雖有甲證2-3艾微兒公

司設立登記表及甲證2-6、2-7准予變更登記而解任股東之資

料在卷可稽，惟被付懲戒人為桃園地院法警，所任職務與艾

微兒公司之所營事業項目：日常用品、五金等批發業、零售

業；顧問及資訊軟體服務業；產品及服飾設計業（見甲證2-

3），不具直接監督及管理權限，揆諸上開說明，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之意旨及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

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在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之上揭期間

持有艾微兒公司出資額，在修正後既已不受比率限制，自不

生違法問題。   

四、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被移送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

條第1項之規定，因比較修正前後條文結果，既應適用較有

利於被付懲戒人之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

定，被付懲戒人即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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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依同法第55條後段規定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判決，

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後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邵燕玲

                                  法  官  呂丹玉

                                  法  官  葉麗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附表：證據編號對照表                                 

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1-1 臺灣高等法院102年10月

31日院鎮人一字第10200

07082號令

第一審卷 第11頁

甲證1-2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12月

21日院欽人一字第10500

07456號令

第一審卷 第13頁

甲證1-3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9月1

2日院彥人一字第108000

5859號令

第一審卷 第15頁

甲證1-4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1月2 第一審卷 第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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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日院彥人一字第111000

0553號令

甲證2-1

同甲證4-3

楊淑慧111年5月16日簡

要自述

第一審卷 第19-23頁

第117-121頁

甲證2-2

同甲證4-4

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 第一審卷 第25頁

第123頁

甲證2-3

同甲證4-5

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設立登記表

第一審卷 第27-31頁

第125-129頁

甲證2-4

同甲證4-6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

9月10日北區國稅中壢銷

審字第1103741222號函

第一審卷 第33頁

第131頁

甲證2-5

同甲證4-7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畢

業證書

第一審卷 第35頁

第133頁

甲證2-6

同甲證4-8

桃園市政府111年4月6日

府經商行字第111908105

70號函

第一審卷 第37-41頁

第135-139頁

甲證2-7

同甲證4-9

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

司變更登記表

第一審卷 第43-47頁

第141-145頁

甲證2-8 桃園地方法院傳閱系統

列印資料

第一審卷 第49-51頁

甲證3-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

分局111年5月25日北區

國稅桃園綜字第1112156

378號函

第一審卷 第53頁

甲證3-2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55頁

甲證3-3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5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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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證3-4 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59頁

甲證3-5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

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61頁

甲證4 楊淑慧111年6月6日意見

陳述書及附件甲證4-1至

4-18

第一審卷 第63-199頁

甲證4-1 「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

文修正草案評估報告」

(立法院法制局法案評估

報告)節錄內容

第一審卷 第87-107頁

甲證4-2 「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

相關解釋彙整表」節錄

內容

第一審卷 第109-115頁

甲證4-3 同甲證2-1 第一審卷 第117-121頁

甲證4-4 同甲證2-2 第一審卷 第123頁

甲證4-5 同甲證2-3 第一審卷 第125-129頁

甲證4-6 同甲證2-4 第一審卷 第131頁

甲證4-7 同甲證2-5 第一審卷 第133頁

甲證4-8 同甲證2-6 第一審卷 第135-139頁

甲證4-9 同甲證2-7 第一審卷 第141-145頁

甲證4-10 從「麟洋」悠遊卡事件

談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

第一審卷 第147-153頁

甲證4-11 立委籲放寬公務員兼職 第一審卷 第155-157頁

甲證4-12 公務員兼職問題之研析 第一審卷 第159-165頁

甲證4-13 考試院、行政院101年3

月27日函

第一審卷 第167-169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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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證4-14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總

說明

第一審卷 第171-179頁

甲證4-15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 第一審卷 第181-185頁

甲證4-16 行政院院會通過「公務

人員基準法」草案

第一審卷 第187-189頁

甲證4-17 奧運金牌「麟洋配」爆

公務員代言爭議  土銀

說話了

第一審卷 第191-193頁

甲證4-18 麟洋配代言風波：臺灣

選手脫離不了「星爸星

媽」監護模式，離「運

動經紀」還非常遙遠

第一審卷 第195-199頁

甲證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

5月24日陳述意見通知

第一審卷 第201頁

丁證1 楊淑慧卸職明細資料 第一審卷 第211-214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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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懲戒法院判決
111年度清字第35號
移 送  機 關  臺灣高等法院
代   表   人  李彥文      
被 付懲戒 人  楊淑慧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警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淑慧不受懲戒。
    事  實
壹、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楊淑慧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ll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又銓敘部91年12月6日部法一字第091220264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之身分，雖不發生專心從事職務或業務之規定，惟仍不得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等相關規定，亦即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組設公司營業、不得經營商業或掛名經營商業等。楊淑慧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自l03年1月1日服務迄今，曾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嗣於ll1年2月13日回職復薪。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該期間之行為仍應受公務員服務法規範，先予敘明。
二、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楊淑慧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額總額50萬元之50%，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其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
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準此，公務人員投資行為須符合下列要件：（一）所投資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二）僅得投資作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三）投資之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銓敘部78年9月9日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所稱『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因未將其他主要事業如林、漁、牧、狩獵業、製造業……，逐一列舉，惟揆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資額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限制，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換言之，其目的似非在於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本件艾微兒公司登記營業項目批發業、零售業、服務業、設計業等，即屬上開函釋所指之投資事業。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但書所指『投資』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在含意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於『投資』，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公務員……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仍受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限制。」綜上，楊淑慧投資行為已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審理。
四、本件楊淑慧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且其公司經營之事業非桃園地院所監督，爰建請酌情審理其違法情節。    
五、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如附表甲證1-1至5（本件判決相關證據編號詳附表）。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
    理  由
一、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楊淑慧自民國l03年1月1日擔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迄今，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竟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總額50萬元之50%。被付懲戒人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其於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因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法移請懲戒等語。
二、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但書規定：「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於本次修正後，該但書關於投資限制規定，業已修正為第14條第4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其立法理由為該法修正前第13條公務員投資非屬其服務機關（構）監督之營利事業限制，應合理兼顧公務員之理財自由，現行相關法規對公務員投資已有相當規範，爰對公務員不得持有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僅以公務員所任職務對該營利事業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者為限；至於公務員對該營利事業不具監督管理權者，其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雖不受限，惟仍不得因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而違反修正後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之經營商業規定等旨，是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就公務員單純持有不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公司之股份或出資，且未參與經營之情形，已不予限制。從而公務員單純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投資限制之行為，因修正後已無投資比例限制，自屬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所定應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規定之意旨，不生違法問題。
三、經查：被付懲戒人於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自107年8月10日起至111年4月6日止持有艾微兒公司股份比率達該公司資本總額之50%，超過修正前之10%限制，雖有甲證2-3艾微兒公司設立登記表及甲證2-6、2-7准予變更登記而解任股東之資料在卷可稽，惟被付懲戒人為桃園地院法警，所任職務與艾微兒公司之所營事業項目：日常用品、五金等批發業、零售業；顧問及資訊軟體服務業；產品及服飾設計業（見甲證2-3），不具直接監督及管理權限，揆諸上開說明，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之意旨及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在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之上揭期間持有艾微兒公司出資額，在修正後既已不受比率限制，自不生違法問題。    
四、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被移送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因比較修正前後條文結果，既應適用較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即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情事，自應依同法第55條後段規定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邵燕玲
                                  法  官  呂丹玉
                                  法  官  葉麗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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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1年度清字第35號
移 送  機 關  臺灣高等法院
代   表   人  李彥文      
被 付懲戒 人  楊淑慧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警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移送審理，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楊淑慧不受懲戒。
    事  實
壹、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楊淑慧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
    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
    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
    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
    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ll
    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
    ，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依
    相關法令處理。」又銓敘部91年12月6日部法一字第0912202
    64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之
    身分，雖不發生專心從事職務或業務之規定，惟仍不得違反
    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等相關規定，亦即公務人員留職
    停薪期間，不得組設公司營業、不得經營商業或掛名經營商
    業等。楊淑慧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
    自l03年1月1日服務迄今，曾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
    日止育嬰留職停薪，嗣於ll1年2月13日回職復薪。楊淑慧留
    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該期間之行為仍應受公務員
    服務法規範，先予敘明。
二、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
    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
    ，楊淑慧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
    元，占該公司資本額總額50萬元之50%，雖未實際參與經營
    ，惟其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
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
    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
    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
    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
    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
    限。」準此，公務人員投資行為須符合下列要件：（一）所
    投資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二）僅得投資作為股
    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
    有限公司股東。（三）投資之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
    股本總額10%。銓敘部78年9月9日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
    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所稱『農、工、礦、交
    通或新聞出版事業』因未將其他主要事業如林、漁、牧、狩
    獵業、製造業……，逐一列舉，惟揆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
    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資額
    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限制
    ，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換言之，其目的似
    非在於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本件艾微兒公司登
    記營業項目批發業、零售業、服務業、設計業等，即屬上開
    函釋所指之投資事業。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
    0064號函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但書所指『投資』與同條
    前段之『經營』，在含意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
    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
    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於『投資』
    ，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
    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公務員……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
    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仍受服務法第13條規定
    之限制。」綜上，楊淑慧投資行為已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
    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
    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審
    理。
四、本件楊淑慧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
    止其違法狀態，且其公司經營之事業非桃園地院所監督，爰
    建請酌情審理其違法情節。    
五、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如附表甲證1-1至5（本件判決相
    關證據編號詳附表）。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
    理  由
一、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楊淑慧自民國l03
    年1月1日擔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迄今
    ，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期間，
    竟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登記為該公司股東
    ，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總額50萬
    元之50%。被付懲戒人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持有股份總額
    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其於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
    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因認被付懲戒人有違
    反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
    條第1項規定，依法移請懲戒等語。
二、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但
    書規定：「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
    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
    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
    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
    於本次修正後，該但書關於投資限制規定，業已修正為第14
    條第4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
    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其立法理
    由為該法修正前第13條公務員投資非屬其服務機關（構）監
    督之營利事業限制，應合理兼顧公務員之理財自由，現行相
    關法規對公務員投資已有相當規範，爰對公務員不得持有營
    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僅以公務員所任職務對該營利事業
    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者為限；至於公務員對該營利事業不
    具監督管理權者，其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雖不受限，惟
    仍不得因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而違反修正後第14條第1項及第2
    項之經營商業規定等旨，是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就公務員單純
    持有不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公司之股份或出資，且未參與經
    營之情形，已不予限制。從而公務員單純違反修正前公務員
    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投資限制之行為，因修正後已無投
    資比例限制，自屬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參酌公務員懲
    戒法第100條第2項所定應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規定之意旨
    ，不生違法問題。
三、經查：被付懲戒人於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自107年8月10日
    起至111年4月6日止持有艾微兒公司股份比率達該公司資本
    總額之50%，超過修正前之10%限制，雖有甲證2-3艾微兒公
    司設立登記表及甲證2-6、2-7准予變更登記而解任股東之資
    料在卷可稽，惟被付懲戒人為桃園地院法警，所任職務與艾
    微兒公司之所營事業項目：日常用品、五金等批發業、零售
    業；顧問及資訊軟體服務業；產品及服飾設計業（見甲證2-
    3），不具直接監督及管理權限，揆諸上開說明，依公務員
    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之意旨及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
    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在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之上揭期間
    持有艾微兒公司出資額，在修正後既已不受比率限制，自不
    生違法問題。    
四、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被移送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
    條第1項之規定，因比較修正前後條文結果，既應適用較有
    利於被付懲戒人之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
    ，被付懲戒人即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情事，自
    應依同法第55條後段規定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判決，並
    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後段，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邵燕玲
                                  法  官  呂丹玉
                                  法  官  葉麗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
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
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
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
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
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附表：證據編號對照表                                  
編號 證據名稱或內容 所附卷宗 頁碼 甲證1-1 臺灣高等法院102年10月31日院鎮人一字第1020007082號令 第一審卷  第11頁 甲證1-2 臺灣高等法院105年12月21日院欽人一字第1050007456號令 第一審卷 第13頁 甲證1-3 臺灣高等法院108年9月12日院彥人一字第1080005859號令 第一審卷 第15頁 甲證1-4 臺灣高等法院111年1月24日院彥人一字第1110000553號令 第一審卷  第17頁 甲證2-1 同甲證4-3 楊淑慧111年5月16日簡要自述 第一審卷  第19-23頁 第117-121頁 甲證2-2 同甲證4-4 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 第一審卷  第25頁 第123頁 甲證2-3 同甲證4-5 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設立登記表 第一審卷 第27-31頁 第125-129頁 甲證2-4 同甲證4-6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110年9月10日北區國稅中壢銷審字第1103741222號函 第一審卷 第33頁 第131頁 甲證2-5 同甲證4-7 國立臺北大學法律系畢業證書 第一審卷 第35頁 第133頁 甲證2-6 同甲證4-8 桃園市政府111年4月6日府經商行字第11190810570號函 第一審卷 第37-41頁 第135-139頁 甲證2-7 同甲證4-9 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變更登記表 第一審卷 第43-47頁 第141-145頁 甲證2-8 桃園地方法院傳閱系統列印資料 第一審卷  第49-51頁 甲證3-1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桃園分局111年5月25日北區國稅桃園綜字第1112156378號函 第一審卷 第53頁 甲證3-2 107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55頁 甲證3-3 108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57頁 甲證3-4 109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59頁 甲證3-5 110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第一審卷 第61頁 甲證4 楊淑慧111年6月6日意見陳述書及附件甲證4-1至4-18 第一審卷  第63-199頁 甲證4-1 「公務員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評估報告」(立法院法制局法案評估報告)節錄內容 第一審卷  第87-107頁 甲證4-2 「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相關解釋彙整表」節錄內容 第一審卷  第109-115頁 甲證4-3 同甲證2-1 第一審卷  第117-121頁 甲證4-4 同甲證2-2 第一審卷  第123頁 甲證4-5 同甲證2-3 第一審卷 第125-129頁 甲證4-6 同甲證2-4 第一審卷 第131頁 甲證4-7 同甲證2-5 第一審卷 第133頁 甲證4-8 同甲證2-6 第一審卷 第135-139頁 甲證4-9 同甲證2-7 第一審卷 第141-145頁 甲證4-10 從「麟洋」悠遊卡事件談公務員服務法之修正 第一審卷  第147-153頁 甲證4-11 立委籲放寬公務員兼職 第一審卷  第155-157頁 甲證4-12 公務員兼職問題之研析 第一審卷  第159-165頁 甲證4-13 考試院、行政院101年3月27日函 第一審卷  第167-169頁 甲證4-14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總說明 第一審卷  第171-179頁 甲證4-15 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 第一審卷  第181-185頁 甲證4-16 行政院院會通過「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 第一審卷  第187-189頁 甲證4-17 奧運金牌「麟洋配」爆公務員代言爭議  土銀說話了 第一審卷  第191-193頁 甲證4-18 麟洋配代言風波：臺灣選手脫離不了「星爸星媽」監護模式，離「運動經紀」還非常遙遠 第一審卷  第195-199頁 甲證5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5月24日陳述意見通知 第一審卷  第201頁 丁證1 楊淑慧卸職明細資料 第一審卷 第211-214頁 




懲戒法院判決
111年度清字第35號
移 送  機 關  臺灣高等法院
代   表   人  李彥文      
被 付懲戒 人  楊淑慧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警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淑慧不受懲戒。
    事  實
壹、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楊淑慧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ll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又銓敘部91年12月6日部法一字第091220264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之身分，雖不發生專心從事職務或業務之規定，惟仍不得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等相關規定，亦即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組設公司營業、不得經營商業或掛名經營商業等。楊淑慧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自l03年1月1日服務迄今，曾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嗣於ll1年2月13日回職復薪。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該期間之行為仍應受公務員服務法規範，先予敘明。
二、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楊淑慧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額總額50萬元之50%，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其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
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準此，公務人員投資行為須符合下列要件：（一）所投資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二）僅得投資作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三）投資之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銓敘部78年9月9日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所稱『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因未將其他主要事業如林、漁、牧、狩獵業、製造業……，逐一列舉，惟揆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資額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限制，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換言之，其目的似非在於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本件艾微兒公司登記營業項目批發業、零售業、服務業、設計業等，即屬上開函釋所指之投資事業。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但書所指『投資』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在含意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於『投資』，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公務員……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仍受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限制。」綜上，楊淑慧投資行為已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審理。
四、本件楊淑慧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且其公司經營之事業非桃園地院所監督，爰建請酌情審理其違法情節。    
五、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如附表甲證1-1至5（本件判決相關證據編號詳附表）。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
    理  由
一、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楊淑慧自民國l03年1月1日擔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迄今，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竟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總額50萬元之50%。被付懲戒人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其於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因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法移請懲戒等語。
二、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但書規定：「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於本次修正後，該但書關於投資限制規定，業已修正為第14條第4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其立法理由為該法修正前第13條公務員投資非屬其服務機關（構）監督之營利事業限制，應合理兼顧公務員之理財自由，現行相關法規對公務員投資已有相當規範，爰對公務員不得持有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僅以公務員所任職務對該營利事業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者為限；至於公務員對該營利事業不具監督管理權者，其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雖不受限，惟仍不得因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而違反修正後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之經營商業規定等旨，是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就公務員單純持有不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公司之股份或出資，且未參與經營之情形，已不予限制。從而公務員單純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投資限制之行為，因修正後已無投資比例限制，自屬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所定應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規定之意旨，不生違法問題。
三、經查：被付懲戒人於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自107年8月10日起至111年4月6日止持有艾微兒公司股份比率達該公司資本總額之50%，超過修正前之10%限制，雖有甲證2-3艾微兒公司設立登記表及甲證2-6、2-7准予變更登記而解任股東之資料在卷可稽，惟被付懲戒人為桃園地院法警，所任職務與艾微兒公司之所營事業項目：日常用品、五金等批發業、零售業；顧問及資訊軟體服務業；產品及服飾設計業（見甲證2-3），不具直接監督及管理權限，揆諸上開說明，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之意旨及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在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之上揭期間持有艾微兒公司出資額，在修正後既已不受比率限制，自不生違法問題。    
四、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被移送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因比較修正前後條文結果，既應適用較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即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情事，自應依同法第55條後段規定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邵燕玲
                                  法  官  呂丹玉
                                  法  官  葉麗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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懲戒法院判決
111年度清字第35號
移 送  機 關  臺灣高等法院
代   表   人  李彥文      
被 付懲戒 人  楊淑慧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法警




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楊淑慧不受懲戒。
    事  實
壹、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
    被付懲戒人楊淑慧有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所定事由，並有懲戒之必要，應受懲戒，爰移送懲戒。其應受懲戒之事實及證據，分述如下：
一、民國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規定：「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服務人員，均適用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第ll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如有違反公務員服務法或本辦法規定之情事，各機關應依相關法令處理。」又銓敘部91年12月6日部法一字第0912202647號書函略以，公務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之身分，雖不發生專心從事職務或業務之規定，惟仍不得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等相關規定，亦即公務人員留職停薪期間，不得組設公司營業、不得經營商業或掛名經營商業等。楊淑慧係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自l03年1月1日服務迄今，曾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嗣於ll1年2月13日回職復薪。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仍具公務人員身分，該期間之行為仍應受公務員服務法規範，先予敘明。
二、楊淑慧留職停薪期間，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楊淑慧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額總額50萬元之50%，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其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
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或投機事業。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準此，公務人員投資行為須符合下列要件：（一）所投資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二）僅得投資作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三）投資之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10%。銓敘部78年9月9日台華法一字第305892號函釋：「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所稱『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因未將其他主要事業如林、漁、牧、狩獵業、製造業……，逐一列舉，惟揆諸上開條文之立法目的，係在適度規範公務員之投資行為，故對其投資型態、投資額度及所投資之事業非屬其服務機關所監督等事項均有所限制，以促使公務員能專心職務，努力從公，換言之，其目的似非在於限制公務員所投資之事業類別。」本件艾微兒公司登記營業項目批發業、零售業、服務業、設計業等，即屬上開函釋所指之投資事業。銓敘部74年7月19日74台銓華參字第30064號函以：「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但書所指『投資』與同條前段之『經營』，在含意上原有不同，『經營』原為規度謀作之意，經濟學上稱之為欲繼續經濟行為而設定作業上的組織，亦即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業務之處理而言。至於『投資』，乃指以營利為目的，用資本於事業之謂。其與本人實際參加規度謀作之業務處理有別。公務員……其所有股份總額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仍受服務法第13條規定之限制。」綜上，楊淑慧投資行為已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其應受懲戒之事實，甚為明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及第24條第1項但書規定，移請審理。
四、本件楊淑慧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且其公司經營之事業非桃園地院所監督，爰建請酌情審理其違法情節。    
五、證據清單（均影本在卷）：如附表甲證1-1至5（本件判決相關證據編號詳附表）。
貳、被付懲戒人經合法通知，未提出答辯。
    理  由
一、臺灣高等法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楊淑慧自民國l03年1月1日擔任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法警迄今，於l06年1月1日起至ll1年2月12日止育嬰留職停薪期間，竟與其配偶於l07年8月l0日設立艾微兒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艾微兒公司），從事網路電商事業，登記為該公司股東，出資額為新臺幣（下同）25萬元，占該公司資本總額50萬元之50%。被付懲戒人雖未實際參與經營，惟持有股份總額超過公司股本總額10%之限制。其於知悉違法後即主動辦理股東出資轉讓登記，終止其違法狀態。因認被付懲戒人有違反111年6月22日修正公布（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規定，依法移請懲戒等語。
二、按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公務員不得經營商業但書規定：「但投資於非屬其服務機關監督之農、工、礦、交通或新聞出版事業，為股份有限公司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東，而其所有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於本次修正後，該但書關於投資限制規定，業已修正為第14條第4項：「公務員所任職務對營利事業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限者，不得取得該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其立法理由為該法修正前第13條公務員投資非屬其服務機關（構）監督之營利事業限制，應合理兼顧公務員之理財自由，現行相關法規對公務員投資已有相當規範，爰對公務員不得持有營利事業之股份或出資額，僅以公務員所任職務對該營利事業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權者為限；至於公務員對該營利事業不具監督管理權者，其持有之股份或出資額比率雖不受限，惟仍不得因持有股份或出資額而違反修正後第14條第1項及第2項之經營商業規定等旨，是現行公務員服務法就公務員單純持有不具有直接監督或管理公司之股份或出資，且未參與經營之情形，已不予限制。從而公務員單純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但書投資限制之行為，因修正後已無投資比例限制，自屬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參酌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所定應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規定之意旨，不生違法問題。
三、經查：被付懲戒人於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自107年8月10日起至111年4月6日止持有艾微兒公司股份比率達該公司資本總額之50%，超過修正前之10%限制，雖有甲證2-3艾微兒公司設立登記表及甲證2-6、2-7准予變更登記而解任股東之資料在卷可稽，惟被付懲戒人為桃園地院法警，所任職務與艾微兒公司之所營事業項目：日常用品、五金等批發業、零售業；顧問及資訊軟體服務業；產品及服飾設計業（見甲證2-3），不具直接監督及管理權限，揆諸上開說明，依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之意旨及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在公務員服務法修正前之上揭期間持有艾微兒公司出資額，在修正後既已不受比率限制，自不生違法問題。    
四、綜上所述，被付懲戒人被移送違反修正前公務員服務法第13條第1項之規定，因比較修正前後條文結果，既應適用較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修正後公務員服務法第14條第4項之規定，被付懲戒人即無公務員懲戒法第2條第2款之違法情事，自應依同法第55條後段規定為被付懲戒人不受懲戒之判決，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
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第55條後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7     月    28    日
            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邵燕玲
                                  法  官  呂丹玉
                                  法  官  葉麗霞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1   年    8     月    1     日
                                  書記官  嚴君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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